企业申请从事拍卖业务的变更
	实施主体
	青岛市商务局
	承办机构
	市商务局（受省商务厅委托实施）；上合示范区管委（受省商务厅委...

	基本编码
	000121104000
	实施编码
	11370200697193307X300012110400002

	是否支持网上支付
	否
	办件类型
	承诺件

	事项版本
	9
	事项状态
	已发布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
	通办范围
	无

	是否支持物流快递
	是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快递申请

	是否存在中介服务
	否
	办理结果类型
	无

	是否进驻政务大厅
	是
	送达方式
	窗口领取、邮寄送达

	行使层级
	市级
	权限划分
	无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数量限制
	—

	权力来源
	上级委托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法定时限
	20 个工作日 （《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 第九十三条 行政执法程序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启动，涉及一个行政机关的，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办结。）
	承诺期限
	15 个工作日

	是否收费
	不收费
	联办机构
	无

	办理方式
	无

	办理结果名称
	拍卖经营批准证书

	网办深度
	4级网办

	本事项支持
	互联网办理    立即办理>>

	咨询方式
	窗口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17号，27号青岛市民中心4楼Z03-09号综合受理窗口
电话：0532-66200051

	监督投诉方式
	窗口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17号，27号青岛市民中心4楼Z03-09号综合受理窗口
电话：0532-85911162

	受理地点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17号，27号青岛市民中心4楼Z03-09号综合受理窗口

	受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09：00-12：00，下午13：30-17：00（工作日提供午间延时服务）



设定依据：
	依据名称
	具体规定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企业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审核批准。拍卖企业可以在设区的市设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第十二条企业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二）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和章程； （三）有与从事拍卖业务相适应的拍卖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四）有符合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拍卖业务规则； （五）符合国务院有关拍卖业发展的规定；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拍卖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拍卖企业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变更注册登记项目后，应当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核准，并由其换发拍卖经营批准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第五条国务院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全国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拍卖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拍卖企业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变更注册登记项目后，应当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核准，并由其换发拍卖经营批准证书。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纸质材料份数
	材料形式
	材料必要性
	材料来源
	来源说明
	是否可告知承诺

	拍卖企业变更登记申请表
	原件
	1份
	纸质版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否

	公司章程及修正案
	原件
	1份
	纸质版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否

	营业执照
已关联电子证照，可免提交
	原件
	1份
	纸质版和电子版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否

	公司股东会议决议
	原件
	1份
	纸质版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否



    办理流程：
	环节名称
	办理内容
	审批标准
	办理时限

	受理并初审
	对企业提交的申请表及材料进行审核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5个工作日

	复审变更
	对企业提交的表格及材料进行复审，制发新证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10个工作日








商务部委托省级、副省级城市商务部门实施的限制出口货物许可
	实施主体
	青岛市商务局
	承办机构
	省商务厅（受委托实施部分商务部事权事项）；青岛市商务局（受委...

	基本编码
	000121106010
	实施编码
	11370200697193307Y200012110601001

	是否支持网上支付
	否
	办件类型
	承诺件

	事项版本
	1
	事项状态
	已发布

	服务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通办范围
	无

	是否支持物流快递
	否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是否存在中介服务
	否
	办理结果类型
	无

	是否进驻政务大厅
	是
	送达方式
	窗口领取、邮寄送达

	行使层级
	省级
	权限划分
	无

	实施主体性质
	受委托组织
	数量限制
	—

	权力来源
	上级委托
	到办事现场次数
	0

	法定时限
	3 个工作日 （《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 各发证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年度《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和《出口许可证管理分级发证目录》的要求，自收到符合规定的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签发相关出口货物的出口许可证，不得违反规定发证。）
	承诺期限
	3 个工作日

	是否收费
	不收费
	联办机构
	无

	办理方式
	无

	办理结果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许可证

	网办深度
	4级网办

	本事项支持
	互联网办理    立即办理>>

	咨询方式
	窗口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17号,27号青岛市民中心4楼Z03-09号综合受理窗口
电话：0532-85918121

	监督投诉方式
	窗口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17号,27号青岛市民中心4楼Z03-09号综合受理窗口
电话：0532-85910329

	受理地点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17号,27号青岛市民中心4楼Z03-09号综合受理窗口

	受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09:00-12:00,下午13:30-17:00(工作日提供午间延时服务)



    设定依据：
	依据名称
	发布令号（文号）
	具体规定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国家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许可证等方式管理；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货物、技术，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经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经其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许可，方可进口或者出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法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的规定，制定、调整并公布限制或者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技术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国家基于下列原因，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有关货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一）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共道德，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二）为保护人的健康或者安全，保护动物、植物的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三）为实施与黄金或者白银进出口有关的措施，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四）国内供应短缺或者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需要限制或者禁止出口的；（五）输往国家或者地区的市场容量有限，需要限制出口的；（六）出口经营秩序出现严重混乱，需要限制出口的；（七）为建立或者加快建立国内特定产业，需要限制进口的；（八）对任何形式的农业、牧业、渔业产品有必要限制进口的；（九）为保障国家国际金融地位和国际收支平衡，需要限制进口的；（十）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十一）根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的规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有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第（一）、（二）、（三）、（七）项规定情形之一的货物，限制出口。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出口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实行许可证管理的限制出口货物，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以下统称出口许可证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出口许可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天内决定是否许可。出口经营者凭出口许可证管理部门发放的出口许可证，向海关办理报关验放手续。前款所称出口许可证，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各种具有许可出口性质的证明、文件。

	《商务部公告2021年第4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告2021年第42号
	二、2022年属于许可证管理的出口货物为43种，详见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2022年）。商务部或者受商务部委托的省级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及副省级城市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对上述货物的出口实施许可，并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许可证》（以下简称出口许可证）。 （一）小麦、玉米、煤炭、原油、成品油(不含一般贸易方式出口润滑油、润滑脂及润滑油基础油)、棉花等货物的出口单位申领的出口许可证和在京的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管理企业申领的出口许可证，由许可证局签发。 （二）活牛、活猪、活鸡、大米、小麦粉、玉米粉、大米粉、药料用人工种植麻黄草、甘草及甘草制品、蔺草及蔺草制品、天然砂、磷矿石、镁砂、滑石块（粉）、锡及锡制品、钨及钨制品、锑及锑制品、锯材、白银、铂金（铂或白金）、铟及铟制品等货物的出口单位申领的出口许可证，由商务部驻有关地方特派员办事处签发。 （三）牛肉、猪肉、鸡肉、矾土、萤石（氟石）、稀土、钼及钼制品、焦炭、成品油（仅限一般贸易方式出口润滑油、润滑脂及润滑油基础油）、石蜡、部分金属及制品、硫酸二钠、碳化硅、消耗臭氧层物质、柠檬酸、摩托车（含全地形车）及其发动机和车架、汽车（包括成套散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国家规定有数量限制的限制出口货物，实行配额管理；其他限制出口货物，实行许可证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依照对外贸易法和本条例的规定，主管全国货物进出口贸易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依照本条例负责货物进出口贸易管理的有关工作。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纸质材料份数
	材料形式
	材料必要性
	材料来源
	来源说明
	是否可告知承诺

	货物出口合同
	原件或复印件
	0份
	电子版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否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许可证申请表
	原件或复印件
	0份
	电子版
	必要 
	其他
	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
	否

	摩托车发动机和车架出口证明
	原件或复印件
	0份
	电子版
	必要 
	其他
	企业自备
	否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原件或复印件
	0份
	电子版
	非必要 
	申请人自备
	
	否

	符合申领汽车摩托车出口许可证条件企业申请表
	原件或复印件
	0份
	电子版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汽车及摩托车出口许可线上申报系统企业端
	否



    办理流程：
	环节名称
	办理内容
	审批标准
	办理时限

	申请
	申请单位通过进出口许可证电子钥匙登录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提交电子数据并上传附件
	申请人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个工作日

	受理审批
	对企业电子数据进行受理，并对附件进行审查
	根据《出口许可证申请签发使用工作规范》（商配规发〔2020〕209号）
	3个工作日



救济途径：
[bookmark: _GoBack]行政复议
部门：山东省人民政府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50号
电话：0531-51781827
行政诉讼
部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地址：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97号
电话：0531-82567000
